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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農村信用合作社屬於集體性質合作金融組織，以農業相關貸款為主要業

務，前中國國務院總理朱鎔基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中強調「農信社是支持

農村金融的主力軍」，農信社享有獨立法人資格並承擔推動農村金融發展責任，

卻未履行應盡義務和金融功能，反而成為地方政府融通資金的「小金庫」。 
 

本研究試圖解釋農信社的發展與改革，從制度角度探討其與地方政府、地方

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農信社成立於一九五零年代，自毛統治時期即扮演地方政

府小金庫角色，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嚴格禁止地方政府干預金融機構經營，並

給予補貼及稅收優惠提升其營運績效，但農信社受制於歷史制度影響，被既有路

徑鎖住無法擺脫過去包袱，導致其發展與改革始終處在出軌的狀態。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年，農信社歷經多次改革轉換依然被地方政府所掌控，本

研究透過分析農信社內部黨系統成員名單與地方政企之間的重疊關係，觀察出地

方政府如何躲避中央政策及法律限制，持續箝制農信社的發展與金融功能，試圖

補充農信社相關文獻在此議題上的不足，並解釋農信社在地方—特別是以農業為

主的貧困縣地區與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間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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